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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关于表彰 2015-2016 学年上海财经大学 

“五四”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
 

各学院、所团委： 

 

2015—2016 年，我校各级团组织带领广大团员青年高举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积极

走在培育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列。各级团组织以引导青年

为核心，以服务青年为重点，加强团的组织建设，推进团员的思想教

育，丰富了团员青年的学习生活，为建设和谐校园、促进校园文化建

设做出了努力，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。 

今年是 “五四”运动 97 周年，校团委于 3 月—5 月期间组织全校

广大团员青年以“中国梦，青年行”为主题，深入开展了上海财经大

学纪念“五四”运动 97 周年主题教育系列活动，进一步凝聚上海财经

大学青年团员的智慧和力量，培养青年自觉将个人的成长进步和学校

发展、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，用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和创新创业

创优的扎实业绩，体现新一代青年对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与担当。 

为表彰先进、树立典型，进一步弘扬“五四”精神，校团委认真

开展了“五四”先进评优表彰工作。 

经过层层选拔、严格评选，校团委决定：授予国际工商管理学院

团委、金融学院团委、法学院团委“标兵团组织”光荣称号；授予 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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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经济学 3 班团支部等 10 个团支部“红旗团支部”光荣称号；授予陈

欣等 20 位同学“青年标兵”光荣称号；授予统计与管理学院“一米阳

光”临终关怀项目等 6 个项目“优秀公益项目”光荣称号；授予马永

利等 15 位同学“优秀公益个人”光荣称号；授予张晔等 237 位同学

“优秀团员”光荣称号；授予王佳红等 284 位同学“优秀团干部”光

荣称号；授予吴梦莎等 51 位同学“特色之星 ”光荣称号。 

以上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，充分展现了当代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。

这些先进集体积极向上、朝气蓬勃，在校内外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成果

显著，是我校基层团组织的先进表率。这些优秀个人，奋发有为，积

极进取，主动承担各项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，充分发挥了骨干和带头

作用，在广大同学中具有较高的威信。 

校团委号召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以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

个人为榜样，进一步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；努力学习，提高自身综合素养；培养奉献精神，积极投身各项

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工作。同时，也希望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进一步

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进一步引领广大团员青年与时俱进，奋发有为，

积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同心共筑中

国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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